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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73）

自願公告 
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本公告由維亞生物科技控股集團（「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
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根
據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五日採納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
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向若干合資格參與者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據此，承授人根
據授出條款將有權獲得合共最多6,224,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所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詳情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授出日期」）

承授人人數及描述： 43名人士，均為本集團僱員，承授人為本集團合同研發
生產組織 (CDMO)業務的核心成員，概無承授人為本公司
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的任何聯繫人

所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數目：

6,224,000份受限制股份單位（每份受限制股份單位根據授
出條款賦予承授人于歸屬時獲得一股股份的權利）。

受限制股份單位相關股
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
價：

1.08港元

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歸屬
日期：

待歸屬條件（包括本集團及承授人的績效目標）達成後，(i)

授予各承授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中的 40%將於二零二八
年六月二十五日歸屬，(ii)授予各承授人的受限制股份單
位中的30%將於二零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歸屬，及 (iii)剩
餘30%將於二零三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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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目標： 本集團就上一段所述三批受限制股份單位的績效目標
為本集團於二零二七、二零二八及二零二九財政年度的
收入（按本公司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記錄）須較本集團
二零二五財政年度的收入分別增加不少於35%、55%及
75%。授出亦受限於基於僱員綜合年度考核結果的分級
個人績效目標。

承授人應付的購買價： 授出進一步以承授人於受限制股份單位歸屬時支付每股
受限制股份單位 1.08港元的購買價為條件。

就上述授出而言，本公司將指示並促使為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設立的信託受託人
於所有歸屬條件達成時，從信託中向承授人發放股份。於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後，
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可供未來授出的股份數目為6,016,000股股份。受限制股
份單位計劃僅以現有股份撥付，不涉及發行新股份或動用庫存股份。因此，受限制
股份單位計劃構成上市規則第 17章項下的股份計劃，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7.12條的
適用披露規定，惟毋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7章的其他規定。

承董事會命
維亞生物科技控股集團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毛晨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毛晨先生（主席）、吳鷹先生及任德林
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吳宇挺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傅磊先生、
李向榮女士及王海光先生。


